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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规范、社会规范对城市居民 

垃圾分类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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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湖北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8) 

【摘 要】：城市居民的响应度和参与度是当前垃圾分类政策顺利贯彻实施的基础。基于规范激活理论利用 4个

特大城市 1156份问卷的微观数据，通过构建多元有序 Logistic 模型和层次回归模型对个体规范、社会规范对城市

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个体规范作为影响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的关键变量，会受到其

对不进行分类所产生严重后果的感知和自我责任归属的影响。通过对 4个特大城市的比较分析发现，社区氛围等描

述性规范和法律法规等指令性规范会通过刺激从众行为和制度约束对城市居民个体规范—垃圾分类参与产生正向

的促进作用。因此，从加大垃圾乱丢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及分类良性社会效益宣传同步进行，强化城市居民垃圾分类

的内在意识和责任感，提高其个体规范；并通过细化垃圾分类行为指导，倡导将垃圾分类纳入居民公约，引入分类

定时定点及专人监督模式，强化社会规则压力；让垃圾分类具体知识科普常态化，营造全员参与的分类氛围等方面

提出了促进城市居民垃圾参与的具体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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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是破解“垃圾围城”困局实现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从 2000 年开始，我国开始在一系列大中城市进行

垃圾分类的探索和试点，2019 年 7月和 2020 年 5月上海市和北京市率先开始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然而与这些看上去很美的

政策建议相对应的是，垃圾分类在各大城市呈现出“政府热、公众冷”的状态，即便是在实施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很多居民

也是基于集体无意识的勉强跟随。如何促进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参与和响应，成为当前垃圾分类工作推进的关键。 

在以往的环境行为研究中，规范激活理论被广泛应用并得到了良好的实证检验。规范激活理论认为个体规范作为个体对自

身责任与义务的认知，是利他行为最关键的影响变量。垃圾分类参与作为城市居民较为典型的一种环境行为，如果居民不能将

其内化为自身的责任、义务，仅仅依靠政府的强制而被动参与，一旦政府监管放松，其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如何激活城市居

民的个体规范是促进其参与垃圾分类的先决条件。 

社会规范作为个体在面对某种具体行为决策过程中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1],是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过程中主要的情境因

素。城市居民作为身处一定社会结构网络中的个体，其垃圾分类的参与不仅受到个体规范是否激活的影响，还可能会受到其感

知到的社会压力和环境刺激的影响[2]。基于此，本文将在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现状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个体规范对其

垃圾分类参与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比较不同城市居民的社会规范对个体规范—垃圾分类参与影响的差异性，从而提出

针对性的城市居民垃圾分类促进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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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1 文献回顾 

相较于国外学者对于垃圾分类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我国学术界对于垃圾分类的研究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研究趋于不断

深入。纵观当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循环经济视角下围绕垃圾资源化和减量化的技术方法和手段研究[3,4];(2)

从政府宏观管理层面聚焦于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推进垃圾分类的实施，研究相关政策法规[5]、硬件投入、社会文化等综合因

素对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的影响以及如何协调各类政策(包括行政强制手段、法律法规及宣传教育手段)以实现环境和经济效率最

大化[6～9];(3)通过对我国垃圾分类政策的历史梳理深入探寻我国研究垃圾分类政策推进[10]及执行过程中的阻碍因素及动力机制[11]

研究；(4)基于社区或具体城市垃圾分类个案基础上的“一主多元”协作模式
[12]

、社区融合
[13]

、基层动员
[14,15]

等政策研究其对居

民垃圾分类参与的效果；(5)基于个体微观层面，通过构建理论模型研究居民个体的垃圾分类参与影响因素[16,17]以及居民垃圾分

类支付意愿影响因素[18]的研究；(6)基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垃圾分类成功案例的经验总结和借鉴基础上对我国垃圾分类制度的探索
[19]。 

综上所述，(1)在研究内容上，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层面上的垃圾分类政策分析、完善和分类模式构建以及基于具体社

区、城市垃圾分类协作模式、基层动员等案例分析基础上的具体对策研究，较多集中于政策研究层面，而忽略了政策对于居民

垃圾分类内部动机的挤出效应；基于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内部动机微观层面的研究成果则相对较少，多为描述性统计分析或关于

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的个别影响因素研究，缺乏大量调研数据支持下的居民垃圾分类综合影响机制探讨以及比较研究；(2)在

研究的理论基础上，当前关于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研究较多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强调通过经济激励措施和政策来促进居民

的垃圾分类参与，而忽视了垃圾分类经济激励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因为经济成本过高等原因而导致的激励不具持续性。实际上，

垃圾分类作为较低成本的利他行为(环保行为)
[20]

,虽然会受到其行为价值感知的影响，但责任感、规范等深层次的环境道德因素

对个体心理可能产生的重要影响更加不容忽视。 

因此本文将以规范激活理论为基础，在选取当前垃圾分类最有代表性的 4大城市居民进行垃圾分类行为深入调研的基础上，

系统分析和比较不同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的环境道德因素作用。其次，城市居民作为城市网络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其个体

规范在对垃圾分类行为产生关键影响作用的同时是否还会受到情境氛围、规则压力等社会规范情境的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的研究。基于此，本文将以规范激活理论为理论基础，首先探寻城市居民个体规范的激活及对垃圾分类参与影响作用，并在此

基础进一步验证不同城市社会规范等情境因素在个体规范—垃圾分类参与中的调节作用是否存在差异性，进而提出更具针对性

的城市居民垃圾分类促进对策。 

1.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规范激活理论是由施瓦茨提出的试图预测人依据个人规范或社会义务行动的模式。该理论认为个人规范是内在驱动个体开

展亲环境行为的最直接因素，同时个体规范受到个体结果意识和责任归属的影响[21]。当个人意识到行为的结果，并且将这种结

果的责任归属于自己的时候，个人的道德义务感就越容易被激活，个体会体验到强烈的道德义务感进而自觉开展环境行为。 

其中，个体规范是指个体对自身责任与义务的认知，具体到垃圾分类参与，居民个人规范则是指居民将垃圾分类看成自身

的行为准则和道德义务，不实施垃圾分类会产生愧疚等情绪。结果意识一般指个体对不实施某一行为所带来不良后果的认知，

具体到垃圾分类结果意识上，主要指城市居民对不进行垃圾分类可能造成土地被侵占、城市生活环境被破坏、居民健康受影响

以及大量资源被浪费等严重负面后果的认知。当城市居民对不实施垃圾分类所带来严重后果的感知程度越高，其参与垃圾分类

的可能性越大。责任归属主要指个体认为自身对不实施某一环保行为所造成的不良后果负有责任。在垃圾分类的责任归属上，

则主要是指城市居民对未实施垃圾分类所造成的垃圾围城、大量资源浪费及环境破坏等严重后果应承担一定责任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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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规范激活理论，城市居民个体规范被激活是其参与垃圾分类的前提条件，只有城市居民对不实施垃圾分类所产生的负

面结果意识越明确，自我责任归属越强烈，其实施垃圾分类的个人规范才越强。而当城市居民的个人规范被激活后，其不参与

垃圾分类可能会产生强烈的愧疚感和自责情绪，这种道德义务感促使其参与到垃圾分类中。 

基于此，本文特提出以下假设： 

H1:结果意识、责任归属正向影响城市居民的垃圾分类参与。 

H2:结果意识、责任归属正向影响城市居民的垃圾分类个体规范。 

H3:个人规范在结果意识、责任归属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 

社会规范是指个体行为决策过程中感知到的社会压力[22],主要包括描述性规范和指令性规范[23];其中描述性规范是指大多数

人通过对所处的情境进行判断后并认为正确的而自发形成的行为规范[24],居民一般会为了适应周围的情境或出于合群目的而采

取从众行为。指令性规范则是指社会或各类组织机构所制订的制度、规范和规则等
[25]
,通过对被规范接受的行为给予认可，对不

被规范接受的行为予以惩罚，进而强化组织内成员的某一类行为。 

在以往的研究中，社会规范被认为是个体规范对个体环境行为作用过程中的重要情境因素。Ajzen[22]指出社会规范能在互动

情境下动态影响个体环境行为，郭清卉等[26]也指出，农户的亲环境社会规范会以社会压力的形式促进个人规范对其环境行为的

影响。身处于一定社会网络结构中的城市居民，其垃圾分类的参与既可能会受到周围人评价和氛围的影响，进而出于合群压力

或社会适应目的而实施从众行为，也可能会受到垃圾分类相关规则、规范的强化和驱使。因此，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社会规范可

能会是其个体规范—垃圾分类参与中的重要情境因素，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社会规范对于城市居民的个人规范—垃圾分类行为存在正向的调节作用。 

综合研究 H1-4,构建个体规范、社会规范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影响的理论分析模型，见图 1。 

 

图 1理论研究模型 

2 研究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文中的数据主要来源于课题组 2019 年 4～10月在上海市、广州市、深圳市和武汉市 4个城市所开展的调研。在调研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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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上，此次调研选择均是垃圾分类典型试点城市，其中上海市已于 2019 年 7月 1日开始实施居民强制分类，并明确对个人

拒不按照规定投放垃圾进行罚款。广州市则为国内第一个立法实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城市，武汉市、深圳市则是国家 46个垃

圾分类先行试点城市。本文希望通过这些典型城市居民参与状况的调研，为我国其他城市垃圾分类政策调整和完善提供一定的

意见和参考。 

本次调研采取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首先，选取垃圾分类试点典型城市上海、广州、深圳和武汉市作为主要

调研地区；接着，综合考虑各个城市的地理分布和垃圾分类情况，从 4个城市中分别选取 3～4个区，分别为上海市宝山区、闵

行区、浦东区、徐汇区，深圳市罗湖区、福田区和龙岗区，广州市越秀区、番禺区、海珠区，武汉市武昌区、洪山区和江岸区

作为样本调研区域；最后，在选取的市区中随机抽取3～4个小区，共选取 13个区41个小区的居民开展调研活动。 

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 13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156 份，有效率为 88.92%。在 1156 份有效样本中，女性居多，占到 62.3%,

这可能与女性传统的社会角色有关；调研对象中年龄在 18岁以下的受访者占到 3.25%,15.16%的受访者为 18～25岁，26～40 岁

占到 25.33%,40～60 岁占到 29.12%,60 岁以上的受访者 27.14%。在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分布上，小学文化及以下的为9.56%,初

中学历的占到28.12%,高中或中专学历占到 29.56%,大专及本科学历的受访者占到 27.33%,文化程度为研究生及以上的为5.43%,

调研对象的学历水平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可能与调研城市的选取相关，作为全国的一、二线发达城市，这 4 个城市居民的

文化水平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大部分受调研对象的垃圾分类知识掌握情况一般，对垃圾分类知识了解一些或很多的比例占到

59.25%,这可能与城市多年来的宣传教育相关，从事环保相关工作的受访者占到 13.26%,未从事环保相关工作的占到 86.74%;此

次调研中，党员占到受访对象的 11.82%,非党员占到 88.18%,在受访对象中，社区干部为 2.35%,非社区干部为 97.65%。 

2.2 变量的选取与测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根据居民的垃圾处理习惯和实际情况，将居民的垃圾分类行为主要分成 3种水平，

根据其分类水平“不分类”、“仅对有经济价值的垃圾进行分类”和“对所有的垃圾进行分类”3个等级依次赋值为“1～3”。 

自变量为结果意识和责任归属，其中结果意识主要通过询问居民对不进行垃圾分类可能带来“大量土地被侵占”、“不能

降解的垃圾会给环境和居民健康带来负面影响”以及“大量可回收利用的资源被浪费”等说法的赞同程度。居民的责任归属则

是通过询问居民对于当前垃圾未分类所造成消极后果的责任归属情况。具体的变量选择和赋值方式见表 1。 

控制变量主要为城市居民的个体特征，所在城市作为控制变量。 

本文的中介变量为个体规范，主要是指个体对自身垃圾分类的责任与义务认知，通过询问居民对“感觉自身在垃圾分类中

的责任大小”以及“未实施垃圾分类感到内疚的程度”的认知情况，并按照“感觉自身责任大小及内疚程度”由低到高按照

“1～5”依次赋值。 

本文的调节变量为社会规范，主要包括描述性社会规范和指令性社会规范 2个方面。具体的变量定义及赋值方式见表 1。 

3 结果与分析 

3.1 信效度检验 

为了保证问卷的内部一致性和可靠性，本文首先对调查问卷的 5 个潜变量—结果意识、责任归属、个人规范、社会规范及

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进行了信度检测。检测结果显示，问卷总量表以及结果意识、责任归属以及个体规范分量表的 Cronbach'sa

系数均在 0.8 左右，显示出量表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同时，本文还对各自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来保证模型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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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各自变量间的方差膨胀系数(VIF)均小于 10,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3.2 直接效应检验 

表 2 模型 1 的因变量为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属于离散变量，因而需建立 Ordered Logit 模型来进

行分析。本文首先以城市居民的结果意识、责任归属为自变量，在控制城市居民个体特征及城市特征影响的基础上，对因变量

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进行 Ordinal Regression 分析，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2 模型 1。以结果意识、责任归属为自变量，以城市

居民的个体规范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2模型 2。 

从表 2 模型 1 的结果显示，结果意识、责任归属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的影响分别通过了 5%和 10%的正向显著性检验。

较之责任归属，结果意识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的正向驱动作用更为显著。垃圾分类是在当前我国城市面临着“垃圾围城”

困局下所提出的，垃圾不进行分类会对居民所赖以生存的环境和居民健康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导致大量可回收利用资源的浪

费。对这些负面影响感知越强的城市居民，其垃圾分类参与的可能性越大。 

在城市居民的个体特征对其垃圾分类参与影响中，居民的垃圾分类知识以及社区干部身份对其分类参与影响通过了10%的正

向显著性检验。作为社区干部，承担了大量的组织规范和制度在基层执行的任务，在垃圾分类的基层宣传、监督和执行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其对垃圾分类的必要性、紧迫性认识程度更高，自身归责感更强，因此在垃圾分类中更加主动。同时，城市居民

对垃圾分类知识了解越多，对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和方法会有更好的认知，也更愿意参与到垃圾分类中来。 

结果意识、责任归属对城市居民个人规范的影响也通过了 5%的正向显著性检验。这一点在 4个特大城市居民中均有所体现，

个体行为所产生的结果意识及后果归责能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为其个体的行为规范及自身的道德素养。这表明，城市居民对不进

行垃圾分类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意识越强，对这些消极后果的自我归责越强，越可能会激活其对自身垃圾分类的责任和义务

感。 

3.3 间接效应检验 

3.3.1 个体规范在结果意识、责任归属—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的中介效应 

根据温忠麟等[27]总结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本文首先对结果意识、责任归属和个人规范全部进行去中心化处理之后，将结

果意识、责任归属和中介变量个体规范均放入回归方程中，对因变量垃圾分类参与进行多元有序回归分析，分析个体规范在结

果意识、责任归属——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影响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见表 2模型 3。 

表 1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居民垃圾分类

行为 
不分类=1,仅对可回收垃圾分类=2,全部分类=3 2.4332 0.5312 

自变量 
    

 
结果意识 大量土地被垃圾侵占：完全不赞同=1,不太赞同=2,一般=3,比较赞同=4,非常赞同=5 2.8645 0.5268 

  

不能降解的垃圾给居民环境和健康带来负面影响：完全不赞同=1,不太赞同=2,一般

=3,比较赞同=4,非常赞同=5 
3.0526 0.6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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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归属 

大量可再利用资源被浪费：完全不赞同=1,不太赞同=2,一般=3,比较赞同=4,非常赞

同=5 
2.9263 0.6309 

  

当前的垃圾围城现象，我觉得自身的责任：没有=1,很小=2,有一些=3,较大=4,非常

大=5 
2.4472 0.7832 

  

大量垃圾给居民环境和健康带来负面的影响，我觉得自身的责任：没有=1,很小=2,

有一些=3,较大=4,非常大=5 
2.4198 0.6818 

  
大量资源被浪费，我觉得自身的责任：没有=1,很小=2,有一些=3,较大=4,非常大=5 2.5342 0.7735 

中介变量 
    

 
个体规范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完全不赞同=1,不太赞同=2,一般=3,比较赞

同=4,非常赞同=5 
2.8674 0.5334 

  

没有进行垃圾分类，感到内疚的程度：没有=1,很小=2,有一点=3,有点强=4,非常强

=5 
2.7325 0.5526 

调节变量 
    

社会规范 描述性规范 
你所在小区垃圾分类的状况：没有人分类=1,极少人分类=2,部分人分类=3,很多人

分类=4,几乎都在分类=5 
3.1554 0.4716 

 
指令性规范 

您身边同事、朋友、家人讨论垃圾分类的次数：从不=1,很少=2,偶尔=3,经常=4,

总是=5 
2.9476 0.8874 

  

社区横幅和分类口号的影响：完全没有=1,基本没有=2,一般=3,有些影响=4,影响很

大=5 
3.3325 0.7162 

  
相关法规制度的影响：完全没有=1,基本没有=2,一般=3,有些影响=4,影响很大=5 3.1248 0.4563 

控制变量 
    

个人特征 性别 男=1,女=0 0.3898 0.4482 

 
年龄 18 岁以下=1,18-25岁=2,26-40 岁=3,40-60 岁=4,60岁以上=5 3.7514 0.7125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1,初中文化=2,高中或中专=3,大专及本科学历=4,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5 
3.0126 0.4262 

 
垃圾分类知识 几乎不知道=1,知道一点=2,知道一些=3,掌握很多=4,掌握非常多=5 3.8725 0.5416 

 

从事环保相关

工作 
是=1,否=0 0.1645 0.8432 

 
社区干部 是=1,否=0 0.2546 0.9812 

 
党员 是=1,否=0 0.3118 0.9036 

城市虚拟

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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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上海=1,其他=0 0.3256 1.5123 

 
深圳 深圳=1,其他=0 0.2897 0.8972 

 
广州 广州=1,其他=0 0.1426 1.2652 

 
武汉 武汉=1,其他=0 0.2421 0.9714 

 

表 2个体规范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 

 
回归 1:垃圾分类参与(模型 1) 回归 2:个体规范(模型 2) 回归 3:垃圾分类参与(模型 3) 

解释变量 系数 P值 系数 P值 系数 P值 

常量 1.332 
 

1.054 
 

2.625 
 

因变量 
      

结果意识 0.411
**
 0.042 0.485

**
 0.042 0.387

***
 0.009 

责任归属 0.721* 0.063 0.337** 0.008 0.529** 0.032 

个体特征 
      

性别 0.312 0.228 0.419 0.354 0.547 1.335 

年龄 0.455 0.434 0.258 0.221 0.729 0.145 

受教育程度 0.214 0.973 0.725* 0.062 0.552* 0.088 

垃圾分类知识 0.635* 0.065 0.823* 0.058 0.322* 0.063 

从事环保相关工作 0.325 0.244 0.533
*
 0.433 0.113

*
 0.095 

社区干部 
      

党员 0.915* 0.079 0.733** 0.024 0.634* 0.038 

城市虚拟变量 0.533 0.124 0.562* 0.031 0.675 0.144 

上海 
      

深圳 0.182* 0.076 0.441** 0.019 0.339 0.473 

广州 0.726 0.425 0.252** 0.034 0.078 0.715 

武汉 0.225 0.688 0.385* 0.059 0.441 0.932 

中介变量 0.722 0.369 0.897* 0.072 0.754 0.784 

个体规范 
    

1.266***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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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倍对数似然值 183.264 174.947 157.226 

R2 0.544 0.413 0.623 

调整的 R2 0.781 0.722 0.856 

 

表 2 中的结果表明，加入了个体规范这一中介变量之后，结果意识和责任归属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的影响均有了较大

的增强，表明个体规范对结果意识、责任归属——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的中介作用显著。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城市居民对不实

施垃圾分类所产生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加剧等严重影响的感知及责任归属能激活其个体规范，并内化为其义务感和行为规范，

促进其垃圾分类的参与。此外，在个体规范这一中介变量加入后，城市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垃圾分类知识、从事与环保相关工

作、社区干部身份对其垃圾分类参与的影响也通过了正向的显著性检验，也进一步证实了城市居民对垃圾分类的认同感和自我

反思对其行为的重要影响作用。 

3.3.2 社会规范对个体规范——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的调节作用 

根据温忠麟等[27]总结的调节效应检验程序，本文检验社会规范对个体规范与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关系调节作用的具体方

法为：以社会规范为标准变量，以社会规范均值作为分组标准，一组为社会规范高于均值，另一组为社会规范低于均值。在高

组与低组中分别将自变量(个体规范)对因变量(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进行多元有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比较不同组别系数的

显著性变化来考察调节变量的作用效果，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社会规范对城市居民个体规范—垃圾分类参与的调节效应结果分析如下： 

(1)描述性规范对城市居民个体规范—垃圾分类参与通过了 10%的正向显著性检验。这表明，社区垃圾分类的氛围越强，周

围人对垃圾分类的讨论越多，在此情境下城市居民受愧疚和自责情绪影响，被周围环境带动的可能性越大，越能激发其从众行

为。在引入城市虚拟变量之后，对比低组和高组数据显示发现，描述性社会规范对上海市、深圳市及广州市居民个体规范—垃

圾分类参与均存在一定的正向调节效应，其中上海市和深圳市的调节效应更为显著，而武汉市则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也体

现出各个城市在垃圾分类城市氛围营造及宣传方面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上海市在强制分类实施之前社区垃圾分类的氛围已

经很浓，在个体规范的影响下，其参与积极性必然更大。深圳市通过实施“蒲公英计划”,实施垃圾分类公众宣传的常态化和规

模化，城市氛围也较好。广州市教育局则是在 2014 年开就发布了家庭、学校和社区“大手拉小手”的宣传教育活动，每年进行

总结宣传，从校园入手，从孩子抓起，养成分类习惯，提升分类知识技能，逐渐形成良好的分类氛围。与这 3 个城市相比，武

汉市虽然也有相应的宣传和教育活动，但更多停留于宣传口号和横幅等较为抽象的宣传，除了极个别的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分

类的氛围较差。 

(2)指令性规范对城市居民个体规范—垃圾分类参与关系通过 5%的正向显著性检验。这是由于城市居民所感知到的社会规则

压力越大，其自身感知到的责任和义务感必然更强，越可能参与到垃圾分类中去。在对 4 个城市进行对比后研究发现，指令性

规范在上海市和深圳市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上海在垃圾分类的指引上，强调的是细致、落地的分类小册

子，在垃圾分类各个环节上均进行拆解，居民更加有据可寻。同时，由于上海从 2019 年 7月开始实施强制性分类，对违反规则

的个体和组织均会给予一定的处罚，因而公众责任感更强，分类参与度也更高；而深圳除了全国范围内最早发布《家庭生活垃

圾分类投放指引》之外，还在多个物业小区开展“集中分类投放+定时定点督导”分类模式，安排志愿者定时定点实施专人引导

和监督，因而居民感知到的社会规则压力更强。广州市作为我国实施垃圾分类立法的首个城市，居民垃圾分类行为也能较多地

感受到社会情境的压力。 

表 3社会规范对城市居民个体规范—垃圾分类参与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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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描述性规范 指令性规范 

低组系数 标准误差 高组系数 标准误差 低组系数 标准误差 高组系数 标准误差 

个体规范 0.322 0.649 0.095* 0.391 0.245* 0.191 0.761** 0.335 

性别 0.443 0.038 0.439 0.223 0.792 0.831 0.374 0.119 

年龄 0.226 0.781 0.528 0.185 0.824 0.392 0.733 0.256 

受教育程度 1.245 0.928 1.827 0.356 0.221 0.247 1.012 0.432 

垃圾分类知识 0.854 0.955 0.558 0.412 0.244 0.078 0.745 0.669 

从事环保相关工作 0.321* 0.177 1.211* 0.147 0.649 0.125 0.663 0.777 

社区干部 2.255** 0.337 3.841** 0.312 0.972* 0.412 2.482** 0.356 

党员 0.943 0.143 1.233
*
 0.422 0.875

*
 0.744 0.954

**
 0.347 

上海 0.312
*
 0.326 0.411

**
 0.477 0.571

**
 0.433 1.034

***
 0.566 

深圳 0.511 0.227 2.746* 0.134 0.427* 0.188 1.227** 0.145 

广州 0.751 0.012 0.475* 0.644 0.332* 0.014 0.841* 0.541 

武汉 0.514 0.769 1.255 0.489 0.771 1.255 0.357 0.784 

R2 0.589 
 

0.732 
 

0.746 
 

0.793 
 

F 值 622.154 
 

734.225 
 

525.122 
 

711.366 
 

 

4 讨论 

一般情况下，城市居民的行为决策是基于行为参与的经济利益或价值的考量，垃圾分类作为一项经济收益不高且需要投入

较大时间和精力的环境行为，其背后深层次的责任感和个体规范等心理因素及周边情境因素对其行为的驱动机制更值得进行深

入和系统的研究。 

规范激活理论作为公众环境行为研究的经典理论，指出个体规范是公众实施环境行为的关键因素，而公众对其行为所产生

的结果意识和责任归属一定程度上能激活个体规范。同时作为处于一定社会网络结构中的城市居民，其环境行为的实施除了会

受到个体规范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外，还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周边氛围、制度规范等社会情境因素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以规范激

活理论为理论基础，首先探寻了个体规范对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的影响，并在此基础进一步验证社会规范等情境因素在城市居民

个体规范—垃圾分类参与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规范激活理论能较好地解释城市居民的垃圾分类参与，城市居民对不实施垃圾分类所产生不良后果的感知

及责任归属能较强地激活其个体规范进而参与到垃圾分类中去。同时社会规范对城市居民个体规范—垃圾分类参与有较为显著

的正向调节作用，其中指令性规范较之描述性规范，其正向调节作用更为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垃圾分类实施初期，周围居民的

垃圾分类参与率较低，还未能形成较强的分类氛围，因而强制性的社会规章制度和法律对居民的约束作用更加明显。但由于各

大城市对待居民垃圾分类的制度规范存在差异性，因而不同城市居民所感知到社会规范压力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具体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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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居民的指令性规范对其个体规范—垃圾分类参与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仅有上海市最为首个实施强制垃圾

分类的城市，居民所感知到的社会情境压力更强，而深圳市和广州由于未实施居民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指令性规范的调节作用

略弱于深圳市，但深圳市在部分小区实施“集中分类投放+定时定点督导”分类模式，城市居民所感知到的垃圾分类社会压力较

武汉等较多依靠鼓励和倡导等手段的城市，指令性规范对个体规范—垃圾分类参与的影响更为显著。在描述性社会规范对城市

居民个体规范—垃圾分类参与的调节效应中，本次调研的 4 大城市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体现出各个城市在垃圾分类城市氛

围营造及宣传方面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 

随着垃圾分类政策的逐步完善和实施，各大城市相关指令性规范的影响力会进一步地增加，同时分类氛围也会呈现出一定

的差异性，尤其是深圳市 2019 年 11 月 1日开始实施《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激励办法》以及 2020 年 9月 1日开始实施《深

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之后对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效果影响及效果比较在今后的研究中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追踪。 

5 结论 

本文基于规范激活理论，运用上海市、广州市、深圳市和武汉市 4个城市的 1156份居民微观调研数据，运用多元有序回归

方法和层次回归方法对城市居民的垃圾分类参与进行了分析，结论如下： 

(1)城市居民对不实施垃圾分类所产生负面后果的意识以及自身责任归属对其垃圾分类参与有着正向的显著影响，同时能有

效激活其垃圾分类参与的个体规范。 

(2)个体规范在城市居民结果意识、责任归属——垃圾分类参与的关系中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城市居民的个体规范被激活

后，其垃圾分类个体规范感知越强，结果意识、责任归属对其垃圾分类参与的正向影响更显著。 

(3)社会规范对城市居民个体规范—垃圾分类参与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城市居民所感知到的周围氛围等描述性规范以及规章

制度等指令性规范压力越强，个体规范对其垃圾分类参与的促进作用越显著。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特提出以下建议以促进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参与： 

(1)政府一方面应加强对不进行垃圾分类严重后果的宣传及报道，同时还应广泛宣传垃圾分类所产生的良性社会效益和影

响，增强城市居民对垃圾分类积极影响、意义的感知，从而促使其垃圾分类的责任内化。 

(2)积极培育城市居民垃圾分类道德义务感，提高其垃圾分类的个体规范，让城市居民在心理上认同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和

实施垃圾分类。 

(3)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解读指令性社会规范，细化指令性社会规范的具体行为指导，倡导将垃圾分类纳入居民公约，引入

分类定时定点及专人监督模式，强化社会规则压力；从学校抓起，让居民从小养成分类习惯，让垃圾分类具体知识科普常态化，

营造全员参与的垃圾分类氛围，也让垃圾分类参与不仅成为居民的职责，更成为一种健康生活的时尚方式，激励更多居民参与

垃圾分类中。 

(4)发挥社区干部的引领和带头作用，鼓励其发挥在垃圾分类工作中的指导和监督作用，促进垃圾分类政策的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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